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343）

（認股權證編號：453）

有關完成之公佈

董事會欣然宣佈，有關買方收購銷售股份之擬議收購事項已經完成，而代價股份亦已經
根據出售及購買協議之條款配發及發行予賣方。

茲提述本公司分別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發表之公佈及刊發
之通函（「通函」），內容有關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涉及有關銷售股份之擬議收購事項）。
除文義別有所指外，本公佈採用之詞彙與通函採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有關買方收購銷售股份之擬議收購事項已經完成，而代價股份亦已經根
據出售及購買協議之條款配發及發行予賣方。

緊隨完成後，賣方將會持有合共1,000,000,000股股份，佔本公司在配發及發行代價股份
後之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約14.09%。

承董事會命
文化傳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偉東

香港，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截至本公佈之日，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包括張偉東先生、朱邦復先生、鄭國民先生、萬曉麟
先生、戴章壽先生及鍾定縉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黎文濤先生、王調軍先生及陳立
祖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